
立法院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理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95 年度 
單位：新台幣元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一 通案決議 
(一)各機關統刪項目如下： 

1.人事費：行政院及所屬除內政部警政署及所屬、消防署

及所屬、外交部、僑務委員會、國防部主管、退輔會「

退除役官兵退休給付及業務」、教育部高中職部分及海岸

巡防署及所屬不刪、法務部及所屬（含調查局）統刪 5,000
萬元、教育部統刪 1%外，其餘統刪 1.5%；司法院主管
統刪 3,000萬元；考試院及所屬除考選部外統刪 1.5%；
其餘不刪。行政院及所屬由行政院自行調整（人事費不

得流用或挪為他用）。 
2.政令宣導費用：除退輔會外，其餘統刪 30%。 
 
3.文康活動費：統刪 20%。 
4.國外考察費：除行政院及所屬、考試院及所屬統刪 20%
外，其餘統刪 10%。 

5.房屋建築養護費：除營房、法務部所屬監獄、看守所、
少年觀護所、少年輔育院、少年矯正學校、技能訓練所

、戒治所等矯正機關及調查局外，統刪 10%，但立法院

除院區老舊房舍維護費統刪 10%外，其餘不刪。 
6.租金費用（包括土地、房舍）：除已簽約者、陸委會港澳

地區之租金外，其餘統刪 10%；另辦理新續約時，應比

照刪減 10%辦理之。 
 
 
 
 
 
 
 
7.獎補助費：除法律有規定者、地方補助款、原住民族委

員會、外交部、僑務委員會、教育部、高檢署補助收容

人給養計畫經費、立法院、退輔會、國科會補助國家實

驗研究院及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衛生署捐助財團法

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畫、補助中央通訊社、公共電

視、中央廣播電台、消防發展基金會及義消楷模外，(1)
政府機關間補助：刪減 5%。(2)對國內團體及個人之捐
助：刪減 5%。(3)對外國之捐助：刪減 5%。(4)獎勵金除

法律有規定者、檢舉及破案獎金外，統刪 15%。 
8.資訊設備費：除已簽約者、立法院、消防署防救災資訊

系統外，國防部統刪 5%，其餘統刪 10%。 
9.電腦汰購經費：個人桌上型電腦每部 3萬 5,000元，手提

 
 
1.本項本院排除未予刪減。
 
 
 
 
 
 
 
2.本院95年度並未編列相關

政令宣導費用。 
3.遵照辦理。 
4.遵照辦理。 
 
5.遵照辦理。 
 
 
 
6.本院現有租金費用計有院

址、青島會館第三館、交通

車停車位、國泰忠孝大樓交

換青輔會舊址青島二館使用

權及法制局、公報處院外辦

公室等項，均屬延續性之舊

有租約。未來倘有辦理新承

租辦公房舍之需要時，當遵

照辦理。 
 
7.本項本院排除未予刪減。
 
 
 
 
 
 
 
 
8.本項本院排除未予刪減。
 
9.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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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每部 5萬元。 
10.按日按件計資酬金：除中央研究院、中央選舉委員會、

原住民族委員會及所屬、蒙藏委員會、海巡署、僑務委

員會、外交部主管、經濟部礦務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法務部主管、國防部主管、退輔會、監察院、國家安

全會議、國史館、林務局、各國家公園管理處、各風景

區管理處、立法院、考選部不刪；總統府、行政院、經

建會、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文建會、青輔會、體委會

、研考會及所屬統刪 15%；新聞局統刪 30%外；其餘統
刪 10%。 

11.委辦費：除外交部及「國際合作」之「駐外技術服務」
外， 統刪 10%。 

 
10.本項本院排除未予刪減。
 
 
 
 
 
 
 
 
11.本院 95 年度並未編列相

關委辦費預算。 
二 中央各機關預算中編列未依法律設立機關之特別費悉數減

列，以促使其儘速法制化。 

本院並無本決議事項所列相

關情事。 
三 行政院所提「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共計 117 億 1,217 萬

7,000 元，由於補助單位標準模糊，甚至補助項目僅以「生

活文化活動」、「其他費用」等含混不清的項目名稱，為避免

浪費無謂公帑，並有效利用預算，將各部會相關預算刪減 10%

（含下列刪減明細，其餘自行調整）。各部會刪減明細及凍結

項目如下： 
1.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建會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

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7項計畫，針對其中： 

(1)社區營造創新實驗計畫刪減 1,500 萬元。 

(2)社區營造人才培育計畫刪減 2,200 萬元。 

(3)社區藝文深耕計畫刪減 4,000 萬元。 

(4)新故鄉成果展現計畫刪減 1,400 萬元。 

(5)行政機制社造化計畫刪減 3,960 萬元。 

(6)充實地方文化館計畫刪減 3,900 萬元。 

共計刪減 1億 6,960 萬元。 
2.青年輔導委員會：青輔會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

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3項計畫，針對其中促進社區青

／少年發展計畫中辦理社區審議民主工作坊、增進青少

年社區意識之行動計畫及培力青少年人才參與推動社區

公共事務刪減 400萬元。 

3.交通部：交通部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共編列 1項計畫，觀光客倍增計畫刪減 1億 3,000

萬元，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凍結部分俟交通部將 95

年 1至 6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交通、預算及決算委員會

聯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4.客家委員會：行政院客家委員會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

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4項計畫，針對其中： 

(1)特色文化加值產業發展計畫刪減 700 萬元，並凍結

50%預算。 

(2)客家文化生活環境營造計畫刪減 2,100 萬元，並凍結

50%預算。 

共計刪減 2,800 萬元，凍結部分俟客委會將 95年 1 至 6

本院並無本決議事項所列相

關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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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內政及民族、預算及決算委員會聯

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5.原住民族委員會：原民會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

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1項計畫，原住民部落永續發展

計畫刪減 346萬 8,000元，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凍

結部分俟原民會將 95年 1至 6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內政

及民族、預算及決算委員會聯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

動支。 

6.教育部：教育部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共編列 10項計畫，針對其中： 

(1)全國社區工作教育資源暨社區育成中心服務計畫刪

減 467 萬 3,000 元。 

(2)創造偏鄉數位機會推動計畫刪減 5,927 萬 2,000 元，

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3)建立社區教育學習體系計畫刪減 610 萬 4,000 元。 

(4)發展新移民文化計畫共計 6,410 萬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5)永續校園改善計畫中補助學校辦理永續校園改善計

畫刪減 2,500 萬元，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6)永續校園改善計畫中辦理永續校園各項輔導團、擴充

及維護永續校園全球資訊網、製作永續校園技術手冊

及各項委辦計畫刪減 1,000 萬元。 

(7)健康促進學校中程計畫中辦理校園學生健康活動刪

減 500 萬元。 

(8)辦理校園學生健康活動中辦理個案管理工作及成效

評估刪減 200 萬元。 

(9)社區健康年：找回身體的愛—健康安全計畫刪減

1,500 萬元。 

(10)國民中小學建立安全學區刪減 500 萬元。 

共計刪減 1 億 3,204 萬 9,000 元、凍結部分俟教育部將

95年 1 至 6 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教育及文化、預算及決

算委員會聯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7.勞工委員會：行政院勞工委員會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

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1項計畫，多元就業開發

方案共計 20億 5,198萬 8,000元，凍結該方案 30%預算

。凍結部分俟勞委會將 95年 1至 6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

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預算及決算委員會聯席會報告經

同意後，始得動支。 

8.經濟部：經濟部 95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共編列 4項計畫，針對其中： 

(1)地方特色暨社區中小企業輔導計畫，凍結該計畫 30%

預算。 

(2)地方產業永續機制建構計畫刪除 570 萬元，並凍結該

計畫 30%預算。 

(3)地方小鎮振興計畫，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共計刪減 570 萬元。凍結部分俟經濟部將 95 年 1 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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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經濟及能源、預算及決算委員會聯

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9.農業委員會：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95 年度配合行政院

「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10 項計畫，針對其

中： 

(1)發展地方料理特產計畫共計 5,000 萬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2)發展地方農業產業文化共計 6,000 萬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3)發展休閒農業計畫刪減 5,000 萬元，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4)蔬果吉園圃標章推廣與輔導計畫共計 1,700 萬元，凍

結該計畫 30%預算。 

(5)坡地防災應變計畫刪減 600 萬元，並凍結該計畫 30%

預算。 

(6)活化鄉村社區組織計畫刪減 2,000 萬元，並凍結該計

畫 30%預算。 

(7)社區林業計畫共計3,000萬元，凍結該計畫30%預算。

共計刪減 7,600 萬元，凍結部分俟農委會將 95年 1 至 6

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經濟及能源、預算及決算委員會聯

席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0.衛生署：衛生署 95 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

星計畫」共編列 2項計畫，針對其中： 

(1)長期照護社區化計畫刪減 1億 3,351 萬 3,000 元。 

(2)健康生活社區化計畫刪減 1,000 萬元，並凍結 30%預

算。 

共計刪減 1 億 4,351 萬 3,000 元，凍結部分俟衛生署將

95年 1 至 6 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衛生環境及社會福利、

預算及決算委員會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11.體育委員會：行政院體育委員會 95 年度配合行政院「

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共編列 1項計畫，運動人口倍

增計畫刪減 400萬元。 

12.內政部：內政部 95 年度配合行政院「台灣健康社區六

星計畫」共編列 8項計畫，針對其中： 

(1)建立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刪減3,074萬 7,000

元，並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2)照顧服務社區計畫共計 5億 5,000 萬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3)托育照顧服務社區化計畫共計 4,000 萬元，凍結該計

畫 30%預算。 

(4)「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社區治安」工作實施計畫

共計 1億 4,867 萬 2,000 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5)社區人力資源開發計畫共計 5,031 萬元，凍結該計畫

30%預算。 

(6)營造都市社區風貌計畫共計 3億元，凍結該計畫 30%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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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民社區培力計畫刪減 1,500 萬元。 

(8)設置社區營造資源中心計畫刪減 1,334 萬元。 

共計刪減 5,908 萬 7,000 元，凍結部分俟內政部將 95

年 1 至 6 月執行成果向立法院預算及決算暨相關委員會

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四 1.有關中華民國政府各級單位 95 年度所編列購置微軟公

司之微軟產品（含維護費）所有預算刪減 25%，惟如違

反相關法律規定，則本項決議自動失效。 

2.建議： 

(1)制定政策，寬列經費，發展並推廣自由軟體及其驗

證，以及其他配套措施。 

(2)擬定獎勵措施，鼓勵各機關（或企業）由微軟產品轉

換至自由軟體。 

(3)於組織再造期間，資訊系統重整時，儘量使用自由軟

體。 

(4)向微軟公司提出強烈抗議其壟斷行為，請微軟公司提

出降價措施。 

(5)由政府出面（例如公平會、教育部）與微軟公司協調

降價事宜，特別在教育機構的優惠事宜。 

1.遵照辦理。 
 
 
2.本院另採下列方式加強配

合作業： 
(1)本院將於汰換舊電腦
時，主動函知各單位鼓勵安

裝 Open Office等自由軟體。
(2)本院將持續辦理自由軟

體操作與應用等相關教育訓

練。 

五 歷年來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都有某些政府預算科目

遭部分凍結的決議，尤其是某些委辦案和獎補助案。然而，

過往行政部門經常以立法院對該項目部分凍結為理由，停止

委辦案及獎補助案之公開招標與執行，造成政務停頓，並且

向產業界宣稱預算遭立法院凍結因此不能展開招標作業。有

規避行政責任及抹黑立法院之嫌。特決議，自 95年度起，中

央政府預算之執行，凡特定科目之凍結金額在 50%以內者，

相關部會得視業務需要如期辦理招標作業，並將遭凍結部分

預算所可能影響的執行數加註於招標文件和委辦合約中，以

順利推動相關政務。 

遵照辦理 

六 立法院於第 6 屆第 3 會期結束前完成「政務人員俸給條例」

之立法程序。 

考試院、行政院函請審議「政

務人員俸給條例草案」案，

本院已於 94 年 9月 13日第
6屆第 2會期第 1次會議決
定交付法制委員會審查，目

前正由該委員會進行審查

中。 
七 有鑑於財團法人資策會長期以來參與各部會委辦案公開招標

案，造成與民爭利之現象，長期為產業界詬病。特決議要求

行政院各部會自 95年度起，所有政府資訊系統建置、維護案

及委辦案，除涉及國家安全及政府資通安全之項目以外，應

以公開招標方式辦理。 

遵照辦理。 

八 針對中央政府所屬機關辦理之桌上型、筆記型電腦、辦公室

事務機器等資訊產品採購招標案時，應將參與投標廠商是否

為中資企業列入評選資格審核標準中，並建議政府部門優先

採購台灣品牌之資訊產品，提升國內電腦製造業競爭力，更

避免中國企業低價搶標政府招標案件，致生後續維修斷層及

1.本院於 95 年 1月 18日汰
換委員研究室個人電腦 450
台，個人電腦主機購置華碩

（ASUS）係台灣品牌，液
晶顯示器購置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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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感資訊外洩之虞。 （SAMSUNG）係韓國品
牌，均非中國企業。 
2.中資企業部分，已建請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將投標

廠商是否為中資企業納入投

標廠商聲明項目；至於優先

採購台灣品牌產品，將列入

嗣後採購案的考量。 
九 鑑於中國劣質貨逐漸充斥市面，為確保政府公共工程品質與

安全。爾後，所有政府公共工程與重大採購案，應優先使用

台灣產品。 

遵照辦理。 

十 近年來國家財政日益困窘，然因各政黨競爭越來越烈之際，

各地方政府縣市長為建立個人施政之績效，於任期內紛紛以

國家公帑（或中央政府預算補助經費）舉辦地方性嘉年華會

或具消費性、娛樂性之活動，凸顯其任期內的施政績效，中

央各機關及所屬暨各國營事業禁止補助各縣市政府辦理上開

類似活動，並要求切實監督補助款執行內容是否符合原補助

意旨，不得移作他用，並於執行後將辦理效益上網公告。 

本院並無本決議事項所列相

關情事。 

十一 95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經查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把經常性

業務費用或補助，以撥給特種基金的方式，作假帳變成「投

資」的項目，嚴重破壞預算制度，爰要求各部門以「投資」

為用途別編列撥補予各特種基金的預算，應依法按經常門、

資本門劃分標準編列，不應全數以「投資」科目編列，嚴重

違反預算法規定，中央各機關及所屬於下年度應依法改正。

本院 95 年度並未編列相關

科目預算。 

十二 為杜絕退休（退伍、退職）公務人員（軍、公、教）轉（再）

任財團法人單位支領雙薪爭議並建立制度，行政院應會同考

試院於 3 個月內針對退休（伍、職）公務人員轉（再）任政

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之薪資規定提出完整配套解決、法制

化方案，在完成法制化生效實施前，應依下列規定辦理，並

溯自 94年 1 月 1 日起適用：1.支領軍公教退休（伍、職）給

與人員轉（再）任政府捐助成立之財團法人職務者，依該財

團法人薪資標準之規定支給，如該職務之月薪超過委任第一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數額者（目前為 31,200

元），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其「所支領月退休

（伍、職）金加上公（軍）保養老（退伍）給付優惠存款利

息合計數額或一次退休（伍、職）金加上公（軍）保養老（退

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利息合計數額」後之差額支給之，但

依法令停支月退休（伍、職）金及優惠存款利息者，不在此

限。2.超過上述支薪標準者，政府對該財團法人不得編列預

算補捐助或委辦業務。3.支領一次退休（伍、職）金未辦理

優惠存款（含公保養老給付及軍保退伍給付）或支領資遣費

者，不受以上事項之限制。4.94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過

之通案決議第 15 項有關規定停止適用。 

1.經查尚未發現有本院退休
職員任職於受政府捐助之財

團法人。 
2.嗣後若有退休職員任職於

受政府捐助之財團法人，將

配合告知該機構及退休人員

應配合 95 年度中政府總預

算通案決議規定辦理。 

十三 中央政府各機關除組織法令及中央行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等所

設置之各項職務外，不得以任何名義設置體制外之有給職或

無給職之職務，以杜絕不肖人士亂用國家名器，從事違法亂

1.本院依民國 91 年 2月 26
日本院第 5屆第 1會期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之「立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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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之事。凡已違法發布之聘書，相關機關應於 1 個月內追回

併註銷。再有類似情節發生者，依法究辦相關人士。 

退卸職委員禮遇辦法」第 2
條規定：「為彰顯退卸職委員

對本院之貢獻，並借重其經

驗，本院得延聘退卸職委員

為無給職榮譽顧問，聘期三

年，期滿得續聘之。」，有關

顧問之聘用，係屬禮遇性質

並無職務上之分工，截至本

（6）屆期止，退卸職委員辦
理顧問聘用者計 440人。 
2.本院為應醫務室之醫療作

業需要，自 75 年起均委請各

醫學中心協助辦理委員門

診、健診及住院等事宜，並

援例敦聘相關人員為本院無

給職醫務顧問。查本（95）
年本院敦聘之醫務顧問共計

11人，均屬醫學中心或大型
醫院之院長及副院長，咸為

德高望重人士。 
十四 為強化國防保衛臺灣，建請行政院於 3 年內在不排擠教科

文、社會福利及環境保護等預算並兼顧我國經濟發展和財政

收支平衡原則下，將我國國防預算歲出金額對國內生產毛額

的比例提高到 3%。 

本案非屬本院業務主管範

疇。 

十五 1.為助於國內知識、文化資源流通傳布，俾促進學術、文

化、教育等領域發展，建請行政院應清查彙整所屬中央

、地方各級機關及其設立之實（試）驗、研究、文教、

醫療及特種基金管理等機構，其擁有或全額補助擁有著

作權之圖文、影音等各類著作，在 3個月內，由行政院

向本院提出清冊，並透過網際網路等方式，將項目清冊

與摘要內容公告全民周知，並提供檢索。 

2.建請行政院應成立跨部會之專案小組，除政府部門代表

之外，應包含創作人、使用人、著作仲介人、學術機構

及智慧財產權專家。該小組應研訂政府著作資源釋出之

作業辦法及配套措施，並督促各單位釋出供公眾使用。

3.建請對於顯無商業利益或已經為公共版權的著作物，專

案小組應會同各單位訂定辦法，無償開放公眾使用，並

提供檢索機制，提供公眾檢索。對於具有商業利益之著

作，亦應仿照英國 BBC 之模式 Creative Archive 或

Creative Commons等方式，授權供公眾進行非商業性之

利用。 

本案非屬本院業務主管範

疇。 

十六 行政院、考試院及其所屬機關嚴重違反憲法第 15 條、第 22

條、第 88 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5條及第 7條之規定，無視

於國家憲法、法律之存在，本黨團除予以嚴重譴責外，行政

院及考試院必須將因修改「軍公教人員一次退休金及公保養

老給付優惠存款利率」一案，涉及之行政命令即送立法院審

本案非屬本院業務主管範

疇。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項 
次 
內 容

辦 理 情 形

查。 

十七 鑑於考試院銓敘部所擬定之軍公教退休人員優惠存款修正方

案，因(1)加入主管加給作為所得替代率計算基礎，造成保障

高級官員不改革，基層退休公務員權益大幅縮減之不公平更

惡化情形；(2)考試院對於所屬銓敘部提報之修正方案要求自

行負責，造成憲政惡例；(3)銓敘部研議修正方案過程違反行

政程序法要旨，未舉行聽證程序，廣納利害關係人及社會各

界意見；(4)銓敘部對於攸關公務人員退休制度之重大變革，

未依行政程序法規定完成法制化。造成社會重大爭議，引發

政治紛擾。爰提議要求考試院及關係院將關係上述人員優惠

存款之各項辦法與要點等規定修正方案，比照行政命令審查

程序送交本院審查。於審查程序完竣前，暫緩實施原引起爭

議之修正方案。若考試院及關係院於本院審查程序完竣前逕

行實施者，因此而造成國庫之損失，應依民法無因管理及不

當得利規定，向相關人員追返。 

本案非屬本院業務主管範

疇。 

十八 分組審查決議 

1. 自 95年度起，立法院需提供各黨團辦公室立法院全球資

訊網中「法制局研究成果」、「立法院預算中心研究成果」

及「立法院新聞知識管理系統」等相關網路資訊系統之

登入帳號及密碼，以便利各黨團辦公室政策及預算研究

所需。 

2. 立法院須儘速設置托兒設施，或與附近之社區托兒所（幼
稚園）合作，提供立法院職員工及助理使用，以落實兩

性工作場域之平等。 

 

已完成開放各黨團辦公室使

用。 

 

 

 

本院業於民國 91 年 4 月依

「兩性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提供適當之托兒措

施－委託鄰近地區已登記立

案之托兒機構辦理托兒服

務，並將「立法院鄰近地區

已登記立案之托兒機構調查

資料」登載於本院全球資訊

網供同仁參考，本院辦理情

形與中央聯合辦公大樓各機

關作法一致。本（95）年 4

月再行查訪台北市中正區鄰

近本院合格之托兒機構，共

有 6家較符合本院同仁之需

求。其中私立東和幼稚園及

怡興托兒所可提供本院同仁

優惠；YWCA 附設托兒所無優

惠，至於市立城中托兒所、

東門國小及台北市立教育大

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附設之

幼稚園，則有學區限制且無

優惠。本院同仁可依各自需

求及資格條件，選擇合適之

托兒機構。 



 


